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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落实《南通市专利资助奖励办法（试行）通知》（通科发[2012]29号、通财工贸[2012]17号）精神，加快我区企业转型升级步伐，支持区内企业与个人开展技术创新和发明创造，扶持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市场前景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，提升企业自主创新意识与能力，积极实施创新驱动核心战略，大力推进知识产权创造与转化运用，充分发挥政府政策导向作用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第一条  专利资助 
凡辖区内企事业单位、机关、团体和个人（以下简称“申请人”）通过电子申请方式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专利，符合我区产业发展方向，能较好促进科技进步或有较好市场前景的，可以申报资助。补助条件和标准为：
1、发明专利的资助。凡当年发明专利的申请、授权与维护，按《南通市专利资助奖励办法（试行）通知》要求，由市财政给予资助；我区对当年发明专利获得授权的（含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），按1000元/件的标准予以补助。
2、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资助。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授权后分别资助1000元/件和900元/件。
第二条  专利企业奖励
对当年被认定的省知识产权管理标准化示范创建企业（含市级知识产权示范企业），每户奖励5000元。
第三条  优秀专利奖励
每年将评选区级优秀发明专利，设金奖（1件）与优秀奖（5-10件）两个等次，分别给予10000元与5000元的奖励资助。
第四条  专利代理机构奖励
1、专利代理机构应当符合以下条件：在区内注册，经国家知识产权局批准，从事专利代理服务活动；在辖区范围内当年代理且授权的发明专利不低于20件，其中职务发明专利数量的占比达到60%以上，且年增幅达到30%以上；在市级以上管理部门被认定的有效投诉少于2件、且无非正常申请。
2、奖励金额按其代理并获授权的发明专利件数计，职务发明专利奖励200元/件，非职务发明奖励100元/件。
第五条  享受市级政策
凡本区域内符合《南通市专利资助奖励办法（试行）》规定的，可享市级相关奖励政策。由区知识产权管理部门按相关程序负责对接落实。
第六条 知识产权补助资金申请的办理程序与要求如下：
1、凡符合一至四条中相关条件的，申请人到区科技局（知识产权局）办理登记手续。
2、每年分两批受理知识产权补助申请，受理截止时间分别为每年6月30日和10月31日。
3、申请人须向区科技局（知识产权局）提供下列材料：
（1）《港闸区知识产权补助申请表》；
（2）知识产权申请或授权的受理通知书、申请人相关证明材料（单位营业执照或本人身份证）原件及复印件；
   4、区科技局（知识产权局）负责对申请项目进行审查，按区级科技计划管理的相关要求，由区财政从区科技发展经费中予以拨付。
5、申请人提供的材料及凭证必须真实有效。如有弄虚作假，一经发现，全数追回已补助的资金，追究申请人的责任，并按有关规定对职能部门有关人员进行问责。
第七条 附则
1、区科技局（知识产权局）是区专利工作管理部门，负责本办法的具体实施和解释。
2、区财政局会同区监察局负责监督本办法的实施。
3、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以前发布的相关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，以本办法为准。

